
各县 （市） 人民政府，州直有关单位，省属

在临有关单位：

经州政府同意，现将州级政府部门第二

批取消的 72 项证明事项予以公布。

相关部门要在取消州级政府部门证明事

项的同时，指导县 （市） 相关部门做好对应

取消工作。已取消的证明事项，相关部门不

得变相设置门槛或者以其他形式要求申请人

提供。各县 （市）、各部门要最大程度地利企

便民，结合实际做好证明事项的清理精减工

作，进一步减少办事环节，切实提高政府行

政效率。

附件：州级政府部门和单位第二批取消

的证明事项目录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州级政府部门和单位

第二批取消证明事项的通知

附件

州级政府部门和单位第二批取消证明事项目录（72项）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具体用途
提供单位
（个人）

主管单位 备注

1 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教师资格认定
教育部

考试中心
州教育局

2

亲属申请探访被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时需提供的户籍地居
（村）委员会或派出所开具的
亲属关系证明

亲属审请探访被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

户籍所在地居
（村）委员会或

派出所
州公安局

取消后，申请人提交
户口薄和结婚证办
理。

3

被收养人申请投靠养父母入
户时，需提交的被收养人户
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全户
户籍证明

被收养人审请投靠养父母入
户

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

州公安局
取消后，申请人提交
户口薄和身份证办
理。

4 银行验资证明 审请建设经营性公墓
银行或具有相
应资质的部门

州民政局

5 岗前培训证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和律师执业
核准（子项：专职律师执业核
准、兼职律师执业核准、法律
援助律师执业核准）

州律师协会 州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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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具体用途
提供单位
（个人）

主管单位 备注

6 实习合同

律师事务所设立和律师执业核准
（子项：专职律师执业核准、兼职
律师执业核准、法律援助律师执
业核准）

所在律师
事务所

州司法局

7 毕业证证明

律师事务所设立和律师执业核准
（子项：专职律师执业核准、兼职
律师执业核准、法律援助律师执
业核准）

毕业院校 州司法局

8 同意接收证明
用于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执业核
准，证明申请人的单位

申请人所在
单位

州司法局

9 人事档案存放证明
用于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执业核
准，证明申请人的职业

档案存放的
人事部门

州司法局

10 学历证明 初级、中级、高级职称评审 毕业院校 州人社局

取消后，可通过网络
等手段查证核实的学
历证明，不再要求专
业技术人员提供原件
（2003 年以前的毕业
证明和军队院校、党
校等无法从“学信网”
查询的学历信息，仍
需要提供原件）。

11 学历证明

职业资格审核及办理职业资格证
书

教育部门 州人社局

取消后，可通过网络
等手段查证核实的学
历证明，不再要求提
供学历证明原件和复
印件；网上暂时无法
查询（高中以下学历
信息）或教育部门学
历信息无法对接查询
的，暂时仍按原规定
执行。

高级技师资格审核及办理职业资
格证书

教育部门 州人社局

12
与所申请检测资质范围
相对应的计量认证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核准
（新报、升级、增项）

技术监督
部门

州住建局

13 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的
任职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核准
（新报、升级、增项、延期）

建设企业 州住建局

14 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及质
量控制措施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核准
（新报、升级、增项、延期）

建设企业 州住建局

15 申请人身份证明
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装卸管理人
员资格认可

申请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16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办理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中华
人民共和国沿海、江河、湖泊及其
他通航水域水路运输审批

工商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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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具体用途
提供单位
（个人）

主管单位 备注

17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

办理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中华
人民共和国沿海、江河、湖泊及其
他通航水域水路运输审批

工商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18 检测设备及计量设备检
定合格证明

申请从事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业务 州质监局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运管

局）

19 经办人所在单位的工作
证明

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经营许可 申请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运管

局）

20 汽车客运站土地归属和
价值证明

一级、二级客运站站级核定 土地管理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运管

局）

21 船舶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及其复印件

船舶登记 申请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2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或单
位资格证明

查询船舶登记簿
申请人或申请

单位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3 书面申请办理的文字报
告

办理水运企业（船舶）水路运输
许可

个人或申请
企业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4 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
遗失情况说明

申请补发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 个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5 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
合格证补发原因说明

申请补发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
合格证

个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6
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
证明及其复印件 （委托
时）

在内河通航水域进行可能影响通
航安全的备案

公安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7 企业人营业执照; 组织机
构代码 证正、副本

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工商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8 申请人身份证明 内河船员职务适任证书核发 公安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海事

局）

29
主要管理及技术负责人
从事公路养护工程的资
历、能力评价和证明

公路养护工程从业单位资质复
审、确认

法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公路

管理处）

30
所有工程技术、经济管理
人员的职称（资格）证书
复印件和专职安全人员、
养护技术工人上岗等级
证书复印件

公路养护工程从业单位资质复
审、确认

法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公路

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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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具体用途
提供单位
（个人）

主管单位 备注

31
从业单位连续三年财务
状况的有效证明、注册资
本金、固定资产（以每年
审计报告为准）

办理公路养护工程从业单位资质
复审、确认

法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公路

管理处）

32
拥有公路养护工程专业
机具设备的应提供原始
发票（复印件）或相关证
明

办理公路养护工程从业单位资质
复审确认

法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公路

管理处）

33 办理公路养护工程从业
单位资质复审、确认

办理涉路施工许可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路政办）

34 涉路施工项目合法性证
明

办理涉路施工许可 项目批复单位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路政办）

35 涉路施工许可授权经办
人办理的委托书

办理涉路施工许可 申请人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路政办）

36 涉路施工许可经办人身
份证明

办理涉路施工许可 公安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路政办）

37 办理设置非公路标志申
请人证明材料

办理设置非公路标志许可 公安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路政办）

38 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办理涉路施工验收
交通、质监

部门

临夏州交通运
输局（州公路

管理处）

39 组织机构代码证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含旅
游设施项目）审批

申请单位或
个人

州水电局

40 其他应当提交的有关文
件

河道、湖泊排污口设置和扩大审
核

有关单位出具
的文件（申请
单位提交）

州水电局

41
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
的包含环境影响评价内
容的材料复印件

临时占用草原审批
具有相应资质
的设计单位

州农牧局

42
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
的包含环境影响评价内
容的材料复印件

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
产服务区的工程设施使用草原审
批

具有相应资质
的设计单位

州农牧局

43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国家珍贵树木种子收购和同级人
民政府规定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
审批

个人、法人、
企业

州林业局

取消后，该证明事项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网络核验等
方式办理。

44 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
国家珍贵树木种子收购和同级人
民政府规定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
审批

个人、法人、
企业

州林业局

取消后，该证明事项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网络核验等
方式办理。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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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具体用途
提供单位
（个人）

主管单位 备注

45 证明申请人或代理人身
份证明

林木采伐证审批
个人、法人、

企业
州林业局

取消后，该证明事项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网络核验等
方式办理。

46 林木权属证明 林木采伐证审批
个人、法人、

企业
州林业局

取消后，该证明事项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网络核验等
方式办理。

47 林木所在位置证明 林木采伐证审批
个人、法人、

企业
州林业局

取消后，该证明事项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网络核验等
方式办理。

48 林地权属证明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
个人、法人、

企业

州林业局

取消后，该证明事项
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内
部核查、网络核验等
方式办理。

49 个人的身份证明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
个人、法人、

企业

50 企业章程及修正案
出版物批发单位名称、法定代表
人、地址、注册资本、业务范围变
更许可

申报单位 州文广局

5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出版物批发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
许可

公安机关 州文广局

52
股东大会决议或任免文
件

出版物批发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
许可

申报单位 州文广局

53
经营场所情况及使用权
证明

出版物批发单位地址变更许可 房产管理部门 州文广局

54 法人资格证书
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实验活动审批

工商部门 州卫计委

55
工程质量依法验收合格
的相关证明材料

高致病性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实验活动审批

工程验收部门 州卫计委

56
州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求
提交的其他材料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
许可、延续审批

申请人 州卫计委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生
许可、延续、变更（除利用新材料、
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
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审批）

申请人 州卫计委

放射诊疗许可变更 申请人 州卫计委

57 资信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许可 会计事务所 州卫计委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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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具体用途
提供单位
（个人）

主管单位 备注

58 健康证明 医师变更执业注册
省、市、县级
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
州卫计委

取消后，改为提供“医
师执业注册承诺书”。

59
刊登在州级报刊上的遗
失证明

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补办 申请人 州卫计委

护士执业证书补办 申请人 州卫计委

60 产前急救应急预案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许可、校
验

医疗保健服务
机构

州卫计委

61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用房产权证明或使用证
明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房产管理部门 州卫计委

62

因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
意外事件、生活困难情
况，申请生活救助时，需
提交村级组织、乡（镇）政
府或其他部门出具的个
人、家庭困难情况证明材
料

申请生活救助
村级组织、乡

（镇）政府或其
他部门

州卫计委
取消后，部门实际调
查核实办理。

63

因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
意外事件、生活困难情
况，申请生活救助时，市
县红十字会需对村级组
织、乡（镇）政府或其他部
门出具的个人、家庭困难
情况证明材料出具确认
证明

申请生活救助 市县红十字会 州卫计委
取消后，部门实际调
查核实办理。

64
《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者
《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
件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核
发

州食药局 州食药局
取消后，通过甘肃药
械审批系统自行查
询。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
证明核发

州食药局 州食药局
取消后，通过甘肃药
械审批系统自行查
询。

65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
印件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工商部门 州食药局
取消后，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

食品、保健食品抽样检验、委托检
验

工商部门 州食药局
取消后，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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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具体用途
提供单位
（个人）

主管单位 备注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申请人 州食药局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 申请人 州食药局

68 防雷产品检测报告原件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法定计量
检定机构

州气象局

取消后，防雷装置施
工图设计说明书、施
工图、设计图纸及相
关资料替代。

69
防雷装置随工监督检测
报告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具有防雷装
置检测资质

的机构
州气象局

取消后，由气象主管
机构认定的具有防雷
装置检测资质机构出
具的《防雷装置竣工
验收报告》替代。

70
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原
件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法定计量
检定机构

州气象局

取消后，由气象主管
机构认定的具有防雷
装置检测资质机构出
具的《防雷装置竣工
验收报告》替代。

71
危险化学品储运许可证
明材料许可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系留气
球活动审批

当地公安
部门

州气象局

72
释放气球活动期间天气
条件证明文件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系留气
球活动审批

举办释放气球
活动所在地气
象主管机构

州气象局

67

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
人、质量负责人、专职质
管员、验收和维修人员、
生产、质量和技术人员身
份证明、学历证明或职称
证明复印件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发 申请人 州食药局

66
法人委托书、经办人身份
证明或押运人身份证明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核
发

申请人 州食药局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
证明核发

申请人 州食药局

·州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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